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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2016 年 7 月 8 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站、《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6 年 7月 20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站、《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关于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公告》和《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由 2016 年 7 月 25 日延期至

2016 年 7 月 28 日，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7 月 18 日不变；2016 年 7 月 26 日，

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站、《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已获得安徽省国资委下发的《省国资委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皖国资产权函[2016]495 号）原则同

意。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7月28日（星期四）14：50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蔡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

股份数 1,083,561,58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5.1684％，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报到登记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6人，代表股份数 1,065,316,876 股，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1,964,100,000 股的 54.23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

代表股份 18,244,71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928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 号——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核对，认为公司已经符合非公开发行境

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条件。 

 

2、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国元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32,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21.99%）



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 303,804,975股，持股比例为 15.47%）、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全柴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6,030,000 股，持股比例为 1.83%)

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00元。 

（2）发行方式及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公司将在本次

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 

（3）本次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发行系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元控

股、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集团”）、全柴集团、广东省

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高速”)、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基金”）以及嘉华优势（天津）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嘉华优势”）。上述发行对象中，除国元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全

柴集团为公司股东外，其余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前均不持有公司股票。 

（4）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294,220,000 股（含 294,22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87 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股

份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国元控股 50,000,000 728,500,000.00 

2 建安集团 140,000,000 2,039,800,000.00 

3 粤高速 54,907,343 799,999,987.51 

4 铁路基金 34,312,657 499,935,412.49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5 全柴集团 10,000,000 145,700,000.00 

6 嘉华优势 5,000,000 72,850,000.00 

合计 294,220,000 4,286,785,400.00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 

在本次拟发行规模范围内，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认购

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

的价格作相应调整。 

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结束之前，若监管部门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进行调整，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相应调整为

届时监管部门核准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各发行对象按照各自认购数量

占原发行数量的比例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5）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7 月 8 日）。本次发行价格按照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的原则，确定为 14.57 元/股（注：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在收到中国证监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后 6个月内，若上述发行价格

高于或等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70%的，

则以原认购金额和认购股数向各发行对象发行股票；反之，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

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70%的，则本次非公

开发行价格调整为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同时以各发行对象原认购金额为基础，重新计算认购股数。 

（6）限售期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和《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号——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

等相关规定，国元控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他特定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2.87 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具体用途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具体使用金额 

（1）扩大信用交易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不超过 30亿元 

（2）扩大自营业务投资规模，增加投资范围，丰富公司收入来源 不超过 5亿元 

（3）拓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不超过 4亿元 

（4）其他营运资金安排 不超过 3.87亿元 

（8）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3、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元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32,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21.99%）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元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303,804,975 股，持股比例为 15.47%）、全柴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6,030,000股，持股比例为 1.83%)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普通股认购协议的议案》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元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32,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21.99%）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元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303,804,975 股，持股比例为 15.47%）、全柴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6,030,000股，持股比例为 1.83%)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安排，为保证本次发行及后续有关事宜

的顺利进行，提高决策效率、把握市场时机，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

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间、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有关的其他事项； 

（2）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

修改、签署、呈报、补充递交、执行和公告本次发行的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

文件；回复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反馈意见； 

（3）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制作、

修改、签署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保荐协

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等； 

（4）制定、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运作过程中的所有协议以及其他重要文件，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指定

或设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根据有关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

况，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5）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在股东大会

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范围之内，在需要时与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签

署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6）依据本次发行情况，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

改，并报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核准或备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7）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

宜； 

（8）如国家对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政策规定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

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监管部门要求（包括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市

场情况和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对非公开发行方案及募集资金投向进行调整并继续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9）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股东的相关资格要求，对拟认购本次发行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审核和筛选； 

（10）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第（1）至（10）项事宜允许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总裁或董事会

秘书，单独或共同全权处理。 

（11）董事会有关本次普通股发行的转授权事宜 

为增加决策效率，简化内部审批程序，把握市场时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前项“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授权事宜”后，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

总裁或董事会秘书，单独或共同全权处理本次普通股发行的相关事宜。 

（12）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元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32,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21.99%）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元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303,804,975股，持股比例为 15.47%）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安排，国元控股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 A 股股票。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国元控股直接或间接合计控制公司

37.46%的股份，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触发《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本次发行完成后，国元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 34.80%

的股权。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

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

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收购管

理办法》的规定提交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

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鉴于国元控股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将稳定公司控制权，且国元控股承诺，其

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0个月内不转让，符合《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同意国元控股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元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32,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21.99%）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元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303,804,975 股，持股比例为 15.47%）、全柴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6,030,000股，持股比例为 1.83%)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发行对象国元控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监事徐玉良任职董事的全柴集团

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建安集团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份，

为公司的潜在关联法人。因此国元控股、全柴集团、建安集团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9、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表 决 内 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

件的议案》 
1,083,286,879  99.9746% 274,710  0.0254% 0  0.0000% 

2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11,450,504  99.9114% 274,710  0.0881% 1,400  0.0004% 

2.02 发行方式及时间 311,450,504  99.9114% 274,710  0.0881% 1,400  0.0004% 

2.03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311,450,504  99.9114% 274,710  0.0881% 1,400  0.0004% 

2.04 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数量 311,450,504  99.9114% 274,710  0.0881% 1,400  0.0004% 

2.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311,450,504  99.9114% 274,710  0.0881% 1,400  0.0004% 

2.06 限售期 311,450,604  99.9115% 274,610  0.0881% 1,400  0.0004% 

2.07 募集资金用途 311,450,604  99.9115% 274,610  0.0881% 1,400  0.0004% 

2.08 上市地点 311,450,604  99.9115% 274,610  0.0881% 1,400  0.0004% 

2.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311,450,504  99.9114% 274,710  0.0881% 1,400  0.0004% 

2.10  决议的有效期 311,450,604  99.9115% 274,610  0.0881% 1,400  0.0004% 

3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311,431,004  99.9052% 274,710  0.0881% 20,900  0.0067%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1,083,286,879  99.9746% 274,710  0.0254% 0  0.0000% 

5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普

通股认购协议的议案》 
311,431,004  99.9052% 274,710  0.0881% 20,900  0.0067%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083,265,979  99.9727% 274,710  0.0254% 20,900  0.0019%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安徽国元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于以要约收

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347,461,004  99.9150% 274,710  0.0790% 20,900  0.0060% 

8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 
311,431,004  99.9052% 274,710  0.0881% 20,900  0.0067% 



9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的议案》 
1,083,265,979  99.9727% 274,710  0.0254% 20,900  0.0019% 

 

其中，参加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有关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序号 表 决 内 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

件的议案》 
209,718,172  99.8692% 274,710  0.1308% 0  0.0000% 

2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73,686,772  99.8413% 274,710  0.1579% 1,400  0.0008% 

2.02 发行方式及时间 173,686,772  99.8413% 274,710  0.1579% 1,400  0.0008% 

2.03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173,686,772  99.8413% 274,710  0.1579% 1,400  0.0008% 

2.04 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数量 173,686,772  99.8413% 274,710  0.1579% 1,400  0.0008% 

2.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73,686,772  99.8413% 274,710  0.1579% 1,400  0.0008% 

2.06 限售期 173,686,872  99.8413% 274,610  0.1579% 1,400  0.0008% 

2.07 募集资金用途 173,686,872  99.8413% 274,610  0.1579% 1,400  0.0008% 

2.08 上市地点 173,686,872  99.8413% 274,610  0.1579% 1,400  0.0008% 

2.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173,686,772  99.8413% 274,710  0.1579% 1,400  0.0008% 

2.10  决议的有效期 173,686,872  99.8413% 274,610  0.1579% 1,400  0.0008% 

3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173,667,272  99.8301% 274,710  0.1579% 20,900  0.0120%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209,718,172  99.8692% 274,710  0.1308% 0  0.0000% 

5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普

通股认购协议的议案》 
173,667,272  99.8301% 274,710  0.1579% 20,900  0.0120%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9,697,272  99.8592% 274,710  0.1308% 20,900  0.0100%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安徽国元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于以要约收

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209,697,272  99.8592% 274,710  0.1308% 20,900  0.0100% 

8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 
173,667,272  99.8301% 274,710  0.1579% 20,900  0.0120% 

9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的议案》 
209,697,272  99.8592% 274,710  0.1308% 20,900  0.01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蔡厚明、吴光洋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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